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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问题

安徽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

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

中的“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

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

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

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

形。

关于涉案财物的
追缴和处置问题

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

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

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

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

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

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

予折抵本金。

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

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有以下情形

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他人明知是上述资金及财物而

收取的；

（二）他人无偿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

的；

（三）他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

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四）他人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系源

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追缴的情形。

查封、扣押、冻结的易贬值及保管、养

护成本较高的涉案财物，可以在诉讼终结

前依照有关规定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

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予以保管，待诉讼终

结后一并处置。

为了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违法犯罪

活动的蔓延，我们编选了非法集资活动的表

现形式、主要特征、常见手段、社会危害、典

型案例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希望借此帮助

广大群众和筹融资者增强依法合规意识，提

高自我保护能力，认识非法集资的危害，自

觉抵制不法分子的蛊惑。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群众：要提高认识，

主动学习掌握必要的法律法规和金融常识，

加强风险防范，面对手段多样的非法集资，

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风险意识，端正心态，

理性思考和分析，要懂得“天上不会掉馅

饼”、“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自觉抵

制、远离非法集资，对“高额回报”、“快速致

富”、“一夜暴富”的所谓投资项目一定要擦

亮眼睛，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

同时，我们还要提醒筹融资者：要学法

懂法，面对资金短缺的矛盾和困难，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积极寻求合法的融资渠道，通

过合法手段解决资金问题，避免发生非法融

资行为。已经参与非法集资的企业、个人，

要尽快脱离非法集资活动并主动报案，配合

公安机关查清犯罪事实。

希望社会各界都要自觉抵制非法集资

活动，协助司法机关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形

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氛围，铲除非法集资存

在的土壤。

结语

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

下列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

规定的“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

为，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一) 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

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

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

予以放任的；

（二)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

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

收资金的。

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问题

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

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

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构成非法

集资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可

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

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打击非法集资 共创社会和谐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违法活动宣传（四）

前言
近年来，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有所抬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众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不了

解，打着各种旗号，对群众许以高额回报，从事欺诈活动。一些被蒙蔽的群众受所谓高利息诱
惑，倾注了大量积蓄参与所谓的“投资”，最终血本无归。非法集资活动严重侵扰了国家金融秩
序，损害了群众利益，影响到社会稳定。对此，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健全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
工作机制，落实各级政府、各部门工作职责，建立群众举报、媒体监督、部门监管的非法集资防范
和预警机制，确保打击非法集资取得成效。


